
齐鲁工大鲁科院教字〔2025〕56 号

关于开展 2025 年度校级实验教学和创新实

验室建设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教学单位、各部门：

根据《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实验教学和创新

实验室建设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齐鲁工大鲁科院

字〔2024〕53 号）文件精神和校（院）工作部署，教务处

拟组织 2025 年度校级实验教学和创新实验室建设研究项目

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充分发挥实验室提升学生科学精神、实践能力和创新意

识的重要阵地作用，深入开展实验教学和创新实验室建设研

究，发挥数字赋能作用，推动实验教学改革，为建设适应新

时代人才培养需求的新型实验教学体系提供有力支撑。2025

年校（院）拟立项实验教学和创新实验室建设研究项目 12

项。其中，校级重点项目 2 项，校级一般项目 10 项。重点

项目要聚焦实验教学体系、模式及实验室建设、管理、体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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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的改革创新等，解决当前实验教学和实验室管理服务中

的重点、难点或热点问题，能取得创新性预期成果，并有较

高应用价值和推广价值；一般项目要解决实验教学或实验技

术等方面的具体问题，能取得直接应用效果。

二、研究主题

（一）实验教学体系研究。针对实验教学理念、教学方

法和教学模式改革创新的研究。

（二）实验教学数字化研究。针对数字化实验教学资源

的开发建设、技术应用、典型案例、评价机制及智慧实验室

的建设思路、保障体系、发展规划等的研究。

（三）实验教学和创新实验室建设国际比较研究。针对

国际知名高校实验教学和创新实验室建设的先进理念、前沿

做法、典型经验等的研究。

（四）实验教学仪器设备的研制和改造。围绕本科实验

教学需要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，在教学中为解决实际问题而

自主设计、研制具有创新特点的教学仪器设备及对现有设备

进行技术革新与改造。

（五）基于科教产融合的实验教学资源开发利用。依托

校（院）科教产深度融合优势，促进产业、技术最新发展成

果和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教学内容，开发综合性、设计性、

研究创新性实验教学项目及实验讲义、实验教材、知识图谱

等配套资源，并在实验教学中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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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研究。针对实验室安全现状、

风险评估、安全人防物防技防、环保教育等方面的探讨和管

理对策研究；在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建设、落实以及安

全文化氛围营造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等。

（七）其他有重大研究意义的实验教学和创新实验室建

设研究项目。

三、申报及评审安排

（一）申报要求

1.项目应具备一定工作基础，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明确

具体，研究思路清晰，实施方案可行，保障措施得力，预期

成果的形式和数量明确、可衡量。

2.项目研究成果能运用在实验教学、实验室建设及管理

工作实践中，运用预期（包括推广、应用范围和受益面等）

表述准确，运用方案可操作。

3.项目负责人应为在校（院）从事本科实验教学、实验

技术、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等工作的在编在岗(含合同制)人

员，并应对所申报项目的相关问题、国内外实验教学改革和

创新实验室建设研究动态、我国高等教育相关政策等有相当

的认识和了解，须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

4.项目团队应规模适度、梯队合理。鼓励以跨学科、跨

部门交叉团队方式申报，协同创新。

5.项目负责人限报 1 个项目，项目主要参与人员参研项

目不得超过 2 项。在研项目（含校级教研项目）通过结题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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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前，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本轮校级项目。已获得校级及以

上立项支持的同一项目或相近项目,不得重复申报。

（二）材料报送

须报送的申报材料包括：《实验教学和创新实验室建设

研究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1，以下简称申报书）及相应支撑

材料、《实验教学和创新实验室建设研究项目推荐汇总表》

（以下简称汇总表，附件 2）。

各二级单位（部门）应对本单位（部门）申报的项目进

行初审、排序和公示，并于 7 月 9 日下班前将申报材料 word

版和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签字并加盖推荐单位（部门）

公章的 pdf 扫描件发送至 sysgl@qlu.edu.cn，签字盖章纸

质版申报书及支撑材料（一式五份）和汇总表（一份）交至

办公楼 511 房间。如本单位（部门）申报的多个项目可以合

并进行研究，则应做好协调工作，以合并申报为宜。

（三）组织评审

教务处对各单位（部门）推荐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核。校

（院）组织专家对符合申报要求的项目进行集中评审，评审

结果报校长（院长）办公会审议后予以公示。对公示无异议

项目，予以正式立项。

四、项目实施与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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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立项校级重点项目和校级一般项目，经费资助额度

分别为 5 万元/项和 1 万元/项。立项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负

责制，项目负责人对项目实施、经费使用等负全部责任。项

目不得列支人员绩效费用。项目过程管理和结题验收按照

《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实验教学和创新实验室建

设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齐鲁工大鲁科院字〔2024〕

53 号）相关规定执行。

如有其他未尽事宜，请联系：张俊杰，0531-89632067。

附件：

1.实验教学和创新实验室建设研究项目申报书

2.实验教学和创新实验室建设研究项目推荐汇总表

3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

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教务处

2025 年 6 月 24 日


